	危险品管理规范
	文件编号
	XX-QS-010

	
	版    本
	A0

	
	生效日期
	

	编制
	
	审核
	
	批准
	


	危险品管理规范
	文件编号
	XX-QS-002

	
	版    本
	A0



目的

1.1 对危险品进行严格管理，预防和控制危险品泄漏、火灾、中毒、爆炸事故，并减少其对人体的危害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特制定本制度。 

1.2 本制度规定了危险品的采购、使用、包装、运输、废物处理等管理要点和方法等内容。

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的危险品管理。。
职责

采购部，负责品的采购；
质量部，负责品管理；
管理者代表，负责品采购与报废等的批准。
工作程序

 总则

常用危险品按其主要危险特性分为8类：

第1类 爆炸品：指在外界作用下（如受热、受压、撞击等），能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瞬时产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使周围压力急骤上升，发生爆炸，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的物品，也包括无整体爆炸危险，但具有燃烧、抛射及较小爆炸危险的物品。 

第2类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本类品系指压缩、液化或加压溶解的气体，并应符合下述两种情况之一者： 

a.临界温度低于50℃,或在50℃时,其蒸气压大于294kPa的压缩或液化气体； b.温度在于21.1℃时，气体的绝对压力大于275kPa,或在54.4℃时，气体的绝对压力大于715kPa的压缩气体；或在37.8℃时,雷德蒸气压力大于275 kPa的液化气体或加太溶解的气体。 

第3类 易燃液体：本类品系指易燃的液体、液体混合物或含有固体物质的液体,但不包括由于其危险特性已列入其他类别的液体.其闭杯试验闪点等于或低于61℃。产品规格，应包括适用的图样、成分/结构（composition）、配方（formulation）、部件规格和软件规格；

第4类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易燃固体系指燃点低，对热、撞击、摩擦敏感，易被外部火源点燃，燃烧迅速，并可能散发出有毒烟雾或有毒气体的固体，但不包括列入爆炸品的物品。 

自燃物品系指自燃点低，在空气中易发生氧化反应，放出热量，而自行燃烧的物品。 遇湿易燃物品系指遇水或受潮时，发生剧烈化学反应，放出大量的易燃气体和热量的物品。有的不需明火，即能燃烧或爆炸。 

第5类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氧化剂系指处于高氧化态，具有强氧化性，易分解并放出氧和热量的物质。包括含有过氧基的无机物，其本身不一定可燃，但能导致可燃的燃烧，与松软的粉末状可燃物能组成爆炸性混合物，对热、震动或摩擦较敏感。 

有机过氧化物系指分子组成中含有过氧基的有机物，其本身易燃易爆，极易分解，对热、震动或摩擦极为敏感。 

第6类 有毒品：本类品系指进入肌体后,累积达一定的量，能与体液和器官组织发生生物化学作用或生物物理学作用，扰乱或破坏肌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某些器官和系统暂时性或持久性的病理改变，甚至危及生命的物品。经口摄取半数致死量：固体LD50≤500mg/kg，液体LD 50≤2000 mg/kg；经皮肤接触24h，半数致死量LD50≤1000mg/kg；粉尘、烟雾及蒸气吸入半数致死量LC 50≤10mg/L的固体或液体。 

第7类 放射性物品：本类品系指放射生比活度大于7.4×104 Bq/kg的物品。

第8类 腐蚀品：本类品系指能灼伤人体组织并对金属等物品造成损坏的固体或液体。与皮肤接触在4h内出现可见坏死现象,或温度在55℃时，对20号钢的表面均匀年腐蚀率超过6.25mm/年的固体或液体。 

各部门负责人必须保证本部门危险品的安全管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对本部门危险品的安全负责。 

危险品的通用管理要点 

凡从事危险品储存、使用、运输和处置废弃危险品的人员，必须接受有关法律法规、安全和职业卫生防护专业技术以及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 

选用危险品时，应尽量选用危险性低和环境负面影响较小的危险品。新产品替代时，应充分考虑其危险性和环境影响。

危险品的采购 

各部门应建立《危险品使用汇总清单》，且每年更新一次。 

各部门必须向采购部提出申请，由采购部履行审批登记制度，填报《采购申请单》，经管理者代表审核批准。

危险品的采购必须从取得危险品生产许可证或者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或供应商中进行采购。 

采购部负责督促供应商提供危险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和“安全标签”；仓库接收危险品时，必须查验与该物品相一致的“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和“安全标签”。 

购买剧毒品时，应当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领取购买凭证、准运证，依据购买凭证购买。 

危险品的运输 

危险品的运输必须由采购部委托有资质证书的承运方运输，并在签订的合同中明确安全责任。 

运输、装卸危险品，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危险品的危险特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采购部在委托运输危险品时，应当向承运方说明运输的危险品的品名、数量、危害、应急措施等情况。运输危险品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的，采购部交付委托运输时应当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并告知承运人。 

通过公路运输危险品，必须配备押运人员，且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运输剧毒品的，托运单位应当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办理剧毒品公路运输通行证。 

运输危险品的槽罐以及其他容器必须封口严密，能够承受正常运输条件下产生的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保证危险品在运输中不因温度、湿度或者压力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渗（洒）漏。 

剧毒品在公路运输途中发生被盗、丢失、流散、泄漏等情况时，承运人及押运人员必须立即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并采取一切可能的警示措施。 7.7 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危险品运输车辆，禁止其进入厂区或库区。

危险品的储存和使用

 危险品必须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内，储存方式、方法与储存数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并由专人管理。

危险品仓库应当符合安全储存的要求。 

危险品应分类、分库存放，存放地点、数量要适宜。危险品出入库，必须进行核查登记。 

剧毒品必须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并对剧毒品的流向、储存量和用途如实记录；发现剧毒品被盗、丢失或者误售、误用时，必须立即通过党群工作部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保管员应掌握危险品的安全数据及相关的应急程序，并进行日常检查。储存单位应对危险品的储存数量和安全设施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生产部组织各职能部门对储存、使用剧毒品的场所每年应进行一次安全评价，储存其它危险品应每两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评价后填写《危险品储存状况安全评价报告》。 

危险品包装的材质、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量（重量），应当与所包装的危险品的性质和用途相适应，便于装卸、运输和储存。危险品的包装物、容器，必须由专业生产企业定点生产，并经检验合格，方可使用。对不再需要的危险品和可能残留危险品的空容器，应由供应商进行回收。
盛装危险品的容器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检查，消除隐患，防止泄漏、爆炸、火灾、中毒、污染等事故的发生。 

危险品的储存、使用单位和地点发生变化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处置危险品的产品及其附属物，不得留有事故隐患。处置方案应当报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危险品的使用部门和作业人员必须遵守各项安全制度和作业指导书，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和事故应急措施。 

使用点的危险品存放量不得超过当班的使用量。

相关文件

无

相关记录

《危险品储存状况安全评价报告》QR-MD-026
《采购申请单》QR-PD-001

《危险品使用汇总清单》QR-MD-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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